
2018届毕业论文有关注意事项

根据2018届毕业生论文第一次答辩情况汇总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再次详细说明。
一、湖州师范学院毕业论文(设计)全套材料包括：

1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2、诚信承诺书

3、任务书

4、开题报告
5、指导情况记录表

6、过程工作表（1、指导教师审阅表2、评阅人评阅表3、答辩记录表4、成绩登记表）
所有电子表格与模板，以2017年12月4日上传到理学院网站（理学院-下载中心-教学类）上的格式为准。请正确选择本部或者求真表格模板。所有材料纸质版必须手写签名。
二、学生上交指导教师的资料（电子稿与打印稿）：

1、开题报告

2、任务书（进度安排中注意以下时间节点：任务书为7月初，开题报告9月初，初稿完成11月底至12月，定稿日期12月下旬左右）
3、指导情况记录表

4、指导教师审阅表（只填上面部分）

5、评阅人评阅表（只填上面部分）

6、答辩记录表（只填上面部分）
7、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登记表（只填上半部分）
6、毕业论文(设计)文本
三、其中指导老师应填写的有：

1、开题报告（最后部分），签名日期为2017年9月6日左右。

2、指导教师审阅表的电子稿（下半部分），手写签名，日期为2017年11月27日左右。
3、任务书（指导教师签字，日期7月初）
指导教师务必在2017年11月29日前将学生论文的全套材料打印稿1份交到教学办。
答辩通过的学生根据答辩意见修改后的电子稿需要再次进行检测，合格后由指导教师将最终版的论文电子稿（以班级、学生姓名、完整学号命名）与打印稿1份交到教学办存档。
四、其中答辩小组教师应填写的有：

1、评阅人评阅表
2、答辩记录表

3、成绩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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